青岛市司法局“用证”清单事项办理指引

使用“告知承诺制”办理流程指引。

 行政机关收到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行政事项的办理申请后，填写承诺制告知书（附件1），并书面告知申请人。
申请人在被告知的期限内，填写申请人承诺书（附件2）。
3、行政机关在承诺的期限内对申请人承诺的内容进行核查。
4、行政机关经核查，认为申请人符合承诺的相关条件的，进入下一步办理程序；不符合的，书面说明理由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行政事项。

二、使用“电子证照”办理流程指引。

1、登陆山东政务服务网或者爱山东手机APP，搜索要办理的事项点击申报进入办事流程。

2、在要上传材料的位置点击“获取证照”(手机APP点击“证照共享”），系统会自动生成PDF电子证照。（见下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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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获取电子证照后，点击下一步提交申请材料。

附件1

行政机关告知书格式文本

（一）行政事项及证明事项名称
1.行政事项名称
2.证明事项名称
（二）行政事项的法定依据
1.《XXX》第X条X款：“……”
（三）证明事项证明的内容或者申请人需要具备的法定条件
 1.
……
（四）申请人承诺后免于提交以下材料
1.
……
承诺的内容

     申请人自愿作出符合条件的承诺的，向行政机关提交签字（盖章）的承诺书。
（六）核查方式
     行政机关在收到申请人的承诺书后，在5个工作日内采取线上核查、线下核查、现场核查等方式对申请人承诺的内容进行核查。
（七）申请人不实承诺、虚假承诺的法律后果
行政机关在办理行政事项时，发现申请人有不实承诺、虚假承诺等情形的，依法作出“不予受理、终止办理、责令限期整改、不予行政许可、撤销行政决定、给予行政处罚”的决定，  二年内不再适用告知承诺制。根据造成的社会影响进行失信程度分级，据实记入申请人诚信档案，区分不同失信情形依法实施相应惩戒措施。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。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青岛市司法局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附件2

申请人承诺书格式文本
申请人（法定代表人）：
证件类型及号码：
住址（地址）：
联系方式：
委托代理人：
证件类型及号码：
联系方式：
 
申请人就申请办理（） 行政事项时需要提交的 （） 证明，作出如下承诺：
（一）基本信息填写真实、准确； 
（二）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；
（三）自愿采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；
（四）承诺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证明内容或者具备法定条件；
（五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、虚假承诺相应的法律责任；
（六）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。
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委托代理人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    月    日
